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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或“公司” ）于2020年

12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2021年1月13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该议

案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同意集团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8.73亿元（人民币，下同）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其中：

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1.30亿元，闲置自有资金不超过7.43亿元。 投资时点为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12个月内、投资产品最

长有效期不超过一年，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12月29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日报》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现将公司及子公司现金管理情况公告如下：

一、现金管理产品基本情况

子公司近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序

号

公司名称 受托方 产品名称

认购规模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

益率

1

广州珠广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

广州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赢家慧盈定

制2号”人民

币理财产品

3,000

2021-9-

28

开放日可

赎回

3.70%-4.

10%

2

广州珠江钢琴文

化教育投资有限

公司

8,000

2021-9-

28

开放日可

赎回

3.70%-4.

10%

3

广州珠江恺撒堡

钢琴有限公司

广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红棉理财现

金管理类周

添利

5,000

2021-9-

29

开放日可

赎回

3.20%-4.

00%

备

注

子公司与各受托银行之间无关联关系。 上述产品均未到期，不存在异常情况。

二、风险揭示

集团公司及子公司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理财产品，但与银行存款比较，存在一定风险，其可能面临的

主要风险如下：

1、本金及理财收益风险：红棉理财现金管理类周添利理财产品不保障本金且不保证理财收益，公司及子公司的本金

和收益（如有）可能会因市场变动而蒙受损失。该理财产品的收益来源于该理财产品项下投资组合的回报，容易受到投资

对象信用状况变化、市场利率的变化、投资组合的运作情况等影响。 如出现投资对象违约等最不利情况（可能但并不一定

发生），公司及子公司可能无法取得收益，并可能面临损失本金的风险，由此产生的本金及收益损失由公司及子公司自行

承担。

2、政策风险：产品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如遇到国家宏观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化，影响产品的发行、投资和兑付

等，可能影响产品的投资运作和到期收益，甚至本金损失。

3、信用风险：公司及子公司面临所投资的资产或资产组合涉及的融资人和债券发行人的信用违约。若出现上述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将面临本金和收益遭受损失的风险。

4、市场风险：产品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市场的变化会造成产品投资的资产价格发生波动，从而影响产品的收益，

公司及子公司面临收益遭受损失的风险。

5、流动性风险：产品存续期间，公司及子公司只能在产品说明书约定的开放期内办理赎回，如遇巨额赎回，管理人有

权根据产品实际运作情况决定全额赎回或部分赎回，由此可能影响投资者的资金流动性安排，带来流动性风险；除开放式

理财产品及合同约定的公司可提前赎回的情形外，公司及子公司不得在理财产品存续期内提前终止产品，面临需要资金

而不能变现的风险或丧失其它投资机会。

6、产品不成立风险：如因募集规模低于说明书约定的最低规模或其他因素导致产品不能成立的情形，公司及子公司

将面临再投资风险。

7、提前终止风险：产品存续期间，委托银行可根据市场变化情况提前终止产品，公司及子公司可能面临不能按预期期

限取得预期收益的风险以及再投资风险。

8、交易对手管理风险：由于交易对手受经验、技能、执行力等综合因素的限制，可能会影响产品的投资管理，从而影响

产品的到期收益。

9、兑付延期风险：如因产品投资的资产无法及时变现等原因造成不能按时支付本金和收益，则公司及子公司面临产

品期限延期、调整等风险。

10、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自然灾害、战争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事件或系统故障、通讯故

障、投资市场停止交易等意外事件的出现，可能对产品的成立、投资、兑付、信息披露、公告通知等造成影响，公司及子公司

将面临收益遭受损失的风险。 对于由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导致的任何损失，公司及子公司须自行承担。

三、风险控制措施

集团公司及子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

程》及集团公司《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对现金管理事项进行决策、管理、检查和监督，确保资金

的安全性，集团公司定期将现金管理情况向董事会汇报。 针对存在的投资风险，集团公司及子公司采取以下措施：

1、集团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财务负责人、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额度范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现金管理

相关法律文件、合同协议等；

2、集团公司及子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资金使用及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

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集团公司审计部门负责对现金管理的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4、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集团公司及子公司在确保生产经营等资金需求前提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

营，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五、集团公司及子公司近一年现金管理实施情况

1、截至本公告日，集团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产品已全部到期，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12月

29日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日报》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9）。

2、截至本公告日，在审批额度内，集团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受托方 产品名称

认购规

模（万

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是否

到期

投资收

益

（万元）

1

广州珠江

艾茉森数

码乐器股

份有限公

司

广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红棉理财

现金管理

类周添利

2,000

2020-11

-4

2020-12

-23

3.85% 是 10.33

2 3,000

2021-8-

4

开放日可

赎回

3.20%

-4.00%

否 -

3

北京珠江

钢琴制造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法人“添

利宝”净

值型理财

产品

2,000

2021-1-

27

开放日可

赎回

2.30%

-2.80%

否 -

4

广州珠江

恺撒堡钢

琴有限公

司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结构性存

款

5,000

2021-4-

2

2021-5-

6

3.45% 是 16.29

5

广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红棉理财

现金管理

类周添利

2021-8-

25

开放日可

赎回

3.20%

-4.00%

否 -

6

广州珠广

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结构性存

款

520

2021-7-

9

2021-10

-9

1.51%

-4.54%

否 -

7 480

2021-10

-8

1.50%

-4.53%

否 -

8

广州珠江

钢琴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广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红棉理财

现金管理

类周添利

5,723

2021-7-

27

2021-8-

18

4.05% 是 13.54

9 3,277

2021-7-

27

开放日可

赎回

3.20%

-4.00%

否 -

10 7,000

2021-9-

15

开放日可

赎回

3.20%

-4.00%

否 -

备注

集团公司及子公司与各受托银行之间无关联关系。 上述已到期产品本金及收益均按期收回，不

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形，未到期产品不存在异常情况。

六、附件

集团公司、子公司与银行签订的理财产品协议书、产品说明书等。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002466� � � � �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1-092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14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1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蒋卫平先生。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1年9月29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9月29日（星期

三） 上午9:15—9:25, � 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9月29日（星期三）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朋东路10号公司二楼大会议室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20人，代表股份519,907,2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5.1979%。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6人，代表股份487,183,0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2.9824%；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04人，代表股份32,724,2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154%；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218人（含网络投票），代表股份34,910,97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635%。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董事长代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提案

的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股东

34,875,374 99.8980 35,000 0.1003 600 0.0017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34,875,374 99.8980 35,000 0.1003 600 0.0017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关联股东成都天齐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张静女士已回避表决该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 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股东

519,748,683 99.9695 158,000 0.0304 600 0.0001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34,752,374 99.5457 158,000 0.4526 600 0.0017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 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方案的议

案》，投票结果如下：

3.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股东

519,748,783 99.9695 157,900 0.0304 600 0.0001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34,752,474 99.5460 157,900 0.4523 600 0.0017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02�发行时间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股东

519,749,383 99.9696 157,300 0.0303 600 0.0001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34,753,074 99.5477 157,300 0.4506 600 0.0017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03�发行方式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股东

519,749,383 99.9696 157,300 0.0303 600 0.0001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34,753,074 99.5477 157,300 0.4506 600 0.0017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04�发行规模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股东

519,749,383 99.9696 157,300 0.0303 600 0.0001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34,753,074 99.5477 157,300 0.4506 600 0.0017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05�定价方式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股东

519,748,783 99.9695 157,900 0.0304 600 0.0001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34,752,474 99.5460 157,900 0.4523 600 0.0017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06�发行对象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股东

519,749,383 99.9696 157,300 0.0303 600 0.0001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34,753,074 99.5477 157,300 0.4506 600 0.0017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07�发售原则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股东

519,749,383 99.9696 157,300 0.0303 600 0.0001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34,753,074 99.5477 157,300 0.4506 600 0.0017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股东

519,749,683 99.9697 157,000 0.0302 600 0.0001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34,753,374 99.5486 157,000 0.4497 600 0.0017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 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股东

519,830,983 99.9853 76,300 0.0147 0 0.0000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34,834,674 99.7814 76,300 0.2186 0 0.0000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股东

519,831,083 99.9853 76,200 0.0147 0 0.0000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34,834,774 99.7817 76,200 0.2183 0 0.0000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H股股票发行并上

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股东

519,830,483 99.9852 76,200 0.0147 600 0.0001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34,834,174 99.7800 76,200 0.2183 600 0.0017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之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股东

519,828,883 99.9849 77,800 0.0150 600 0.0001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34,832,574 99.7754 77,800 0.2229 600 0.0017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股东

519,321,020 99.8872 585,663 0.1126 600 0.0001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34,324,711 98.3207 585,663 1.6776 600 0.0017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指派李心悦、周立两名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了见证。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一）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002466� � � � �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1-091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21年9月29日，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成都天齐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齐集团” ）通知，天齐集团将其持有的460万股和1,200万股公司股份分别质押

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区支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八宝街支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 ）。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股数

（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是否

为限

售股

（如

是，

注明

限售

类

型）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

到期

日

质权

人

质押

用途

天齐

集团

是 460 1.10 0.31 否 否

2021-09-

27

申请

质押

解除

日

交通

银行

自身

业务

需要

天齐

集团

是 1,200 2.88 0.81 否 否

2021-09-

28

申请

质押

解除

日

光大

银行

自身

业务

需要

合计 1,660 3.99 1.12 - - - - - -

注：本次质押股份不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所持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至2021年9月28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

押股

份限

售和

冻结

数量

（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

押股

份限

售和

冻结

数量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天齐集

团

416,316,

432

28.18%

136,

100,000

152,700,

000

36.68

%

10.34

%

0 0.00% 0

0.00

%

张静

68,679,

877

4.65%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

合计

484,996,

309

32.83%

136,

100,000

152,700,

000

31.48

%

10.34

%

0 0.00% 0

0.00

%

注：本公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三、其他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天齐集团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也不会导致其控制权发生变更。若出现平

仓风险，控股股东将采取积极的措施补充质押。

公司控股股东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将

严格遵守权益变动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000921� � � � � � � � �股票简称：海信家电 公告编号：2021-069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股公告-认购理财产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2021年9月29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刊登了

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6.1条关于境内外同步披露的要求，特将公告内容披露如下，供参阅。

特此公告。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29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

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産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ISENSE� HOME� APPLIANCES� GROUP� CO.,� LTD.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号：00921）

须予披露交易

认购理财产品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1年第一次会议以及2020年股东周年大会已分别于2021年3月30日以及

2021年6月25日审议批准了《关于本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在控

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收益为原则，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合计不超

过人民币100亿元委托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

构进行短期低风险投资理财。

兹提述该等浦发银行理财协议，关于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作为认购方）据此向浦发银行（作

为发行人）认购理财产品，进一步详情已于本公告内标题为「该等浦发银行理财协议列表」一节中

列示。

董事会欣然宣布，于2021年9月29日，本公司的非全资附属公司古洛尼公司（作为认购方）订立

2021浦发银行第6份理财协议， 以认购2021浦发银行第6项理财产品， 认购金额为人民币30,000,

000元（相当于约36,112,382港元注1）。

本集团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支付该等浦发银行理财协议下的认购金额。

2021浦发银行第6份理财协议本身并不构成本公司根据上市规则第14.06条须予披露的交易。然

而，根据上市规则第14.22条，当该等浦发银行理财协议下的相关认购金额合并计算时，该等浦发银

行理财协议下的交易的相关适用百分比率（定义见上市规则）超过5%�但低于25%。 因此，该等浦发

银行理财协议下的交易按合并计算基准构成本公司的须予披露交易，并须遵守上市规则下的申报及

公告规定。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1年第一次会议以及2020年股东周年大会已分别于2021年3月30日以及2021年6月25日审议批准了《关于

本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收益为原则，

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委托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

短期低风险投资理财。

兹提述该等浦发银行理财协议，关于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作为认购方）据此向浦发银行（作为发行人）认购理财产品，进一步详情

已于本公告内标题为「该等浦发银行理财协议列表」一节中列示。

董事会欣然宣布，于2021年9月29日，本公司的非全资附属公司古洛尼公司（作为认购方）订立2021浦发银行第6份理财协议，以认

购2021浦发银行第6项理财产品，认购金额为人民币30,000,000元（相当于约36,112,382港元注1）。

本集团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支付该等浦发银行理财协议下的认购金额。 认购的浦发银行理财协议的主要条款概述如下：

2021浦发银行第6份理财协议

(1)�认购日期： 2021年9月29日

(2)�产品名称： 财富班车进取3号（90天）

(3)�参与方：

(i)�浦发银行作为发行人

(ii)�古洛尼公司作为认购方

据董事经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所深知、尽悉及确信，浦发银行及其最终实益拥

有人均为独立于本公司及其关连人士的第三方。

(4)�产品类型：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5)�产品风险评级： 较低

(6)�认购本金金额： 人民币30,000,000元（相当于约36,112,382港元注1)

(7)�认购货币： 人民币

(8)�投资期： 90天

(9)�预期年化收益率： 3.50%

(10)�产品投资范围：

本次认购的浦发银行理财产品投资于现金、存款、存放同业、拆借、回购、货币

基金、同业借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国债、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同业存

单、金融债、公司债、企业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非公开定

向债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持票据、项目收益票据、项目收益债

券、中小企业集合票据、永续债、次级债、可转债、可交换债、债券借贷、优先股

等符合监管要求的标准化债券资产，信托贷款、应收账款、委托债权、股票质押

式回购、交易所债权计划、带回购条款的各类收（受）益权资产等非标准化债

权资产，以及主要投资前述资产的信托计划、券商及其资管公司资管计划、基

金公司及其资管公司资管计划、保险公司及其资管公司资管计划、期货公司及

其资管公司资管计划等(各类计划投资于上述资产、上市交易的股票、未上市

企业股权及其受 （收） 益权及其他符合监管要求的权益类资产和债权类资

产)。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股票型ETF和其他符合监管

要求的权益类资产，以及主要投资前述资产的信托计划、券商及其资管公司资

管计划、 基金公司及其资管公司资管计划、 保险公司及其资管公司资管计划

等。

(11)�到期本金收益兑

付：

本金及收益（若有）将于理财产品到期当天（为工作日）内划转至认购方约定

账户，如遇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同时投资期限相应延长。

(12)�提前终止权： 浦发银行有权提前终止本次认购的浦发银行理财产品。

认购之理由及益处

本公司认购银行理财产品的审批程序符合本公司《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认购该等浦发银行理财产品的款项来自本集团

的自有闲置资金，将该等闲置资金用于委托理财有利于提升本集团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而且不会对本集团的日常运作及主要业务

发展以及本公司的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有不良影响。

董事会认为认购该等浦发银行理财产品乃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属公平合理，并符合本公司及股东之整体利益。

上市规则项下之涵义

2021浦发银行第6份理财协议本身并不构成本公司根据上市规则第14.06条须予披露的交易。然而，根据上市规则第14.22条，当该等

浦发银行理财协议下的相关认购金额合并计算时，该等浦发银行理财协议下的交易的相关适用百分比率（定义见上市规则）超过5%�但

低于25%。因此，该等浦发银行理财协议下的交易按合并计算基准构成本公司的须予披露交易，并须遵守上市规则下的申报及公告规定。

有关本公司、古洛尼公司及浦发银行的资料

本公司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主要从事冰箱、家用空调、中央空调、冷柜、洗衣机、厨房电器等电器产品以及汽车空调压缩机及综合热管理系

统的研发、制造和营销业务。

古洛尼公司

古洛尼公司是本公司在中国成立的非全资附属公司，主要从事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研发、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

务、家用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日用家电销售、家用视听设备销售等业务。

浦发银行

浦发银行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注册成立之持牌银行，于

上海交易所上市（股份代号：6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主要业务包括金融与信托投资业务。

该等浦发银行理财协议列表

协议名称 协议日期/公告日期 认购方 认购的理财产品

2020浦发银行第9

份理财协议

2020年7月13日（协议）/

2020年7月13日（公告）

冰箱营销公司

2020浦发银行第9

项理财产品

2020浦发银行第10

份理财协议

2020年8月10日（协议）/

2020年8月10日（公告）

冰箱营销公司

2020浦发银行第10

项理财产品

2020浦发银行第11

份理财协议

2020年8月11日（协议）/

2020年8月11日（公告）

空调营销公司

2020浦发银行第11

项理财产品

2020浦发银行第12

份理财协议

2020年8月18日（协议）/

2020年8月18日（公告）

冰箱营销公司

2020浦发银行第12

项理财产品

2020浦发银行第13

份理财协议

2020年8月18日（协议）/

2020年8月18日（公告）

冰箱营销公司

2020浦发银行第13

项理财产品

2020浦发银行第14

份理财协议

2020年8月18日（协议）/

2020年8月18日（公告）

冰箱营销公司

2020浦发银行第14

项理财产品

2020浦发银行第15

份理财协议

2020年8月18日（协议）/

2020年8月18日（公告）

冰箱营销公司

2020浦发银行第15

项理财产品

2020浦发银行第16

份理财协议

2020年8月18日（协议）/

2020年8月18日（公告）

本公司

2020浦发银行第16

项理财产品

2020浦发银行第17

份理财协议

2020年8月18日（协议）/

2020年8月18日（公告）

本公司

2020浦发银行第17

项理财产品

2020浦发银行第18

份理财协议

2020年8月18日（协议）/

2020年8月18日（公告）

本公司

2020浦发银行第18

项理财产品

2020浦发银行第19

份理财协议

2020年8月27日（协议）/

2020年8月27日（公告）

海信（北京）电器

2020浦发银行第19

项理财产品

2020浦发银行第20

份理财协议

2020年9月7日（协议）/

2020年9月7日（公告）

本公司

2020浦发银行第20

项理财产品

2020浦发银行第21

份理财协议

2020年9月7日（协议）/

2020年9月7日（公告）

本公司

2020浦发银行第21

项理财产品

2020浦发银行第22

份理财协议

2020年9月7日（协议）/

2020年9月7日（公告）

本公司

2020浦发银行第22

项理财产品

2020浦发银行第23

份理财协议

2020年9月14日（协议）/

2020年9月14日（公告）

冰箱营销公司

2020浦发银行第23

项理财产品

2020浦发银行第24

份理财协议

2020年11月12日（协议）/

2020年11月12日（公告）

冰箱营销公司

2020浦发银行第24

项理财产品

2020浦发银行第25

份理财协议

2020年11月12日（协议）/

2020年11月12日（公告）

冰箱营销公司

2020浦发银行第25

项理财产品

2020浦发银行第26

份理财协议

2020年11月12日（协议）/

2020年11月12日（公告）

冰箱营销公司

2020浦发银行第26

项理财产品

2020浦发银行第27

份理财协议

2020年11月12日（协议）/

2020年11月12日（公告）

冰箱营销公司

2020浦发银行第27

项理财产品

2020浦发银行第28

份理财协议

2020年11月12日（协议）/

2020年11月12日（公告）

冰箱营销公司

2020浦发银行第28

项理财产品

2020浦发银行第29

份理财协议

2020年11月19日（协议）/

2020年11月19日（公告）

本公司

2020浦发银行第29

项理财产品

2020浦发银行第30

份理财协议

2020年11月19日（协议）/

2020年11月19日（公告）

本公司

2020浦发银行第30

项理财产品

2020浦发银行第31

份理财协议

2020年12月3日（协议）/

2020年12月3日（公告）

海信（北京）电器

2020浦发银行第31

项理财产品

2021浦发银行第1

份理财协议

2021年6月3日（协议）/

2021年6月3日（公告）

海信（北京）电器

2021浦发银行第1

项理财产品

2021浦发银行第2

份理财协议

2021年6月29日（协议）/

2021年6月29日（公告）

本公司

2021浦发银行第2

项理财产品

2021浦发银行第3

份理财协议

2021年6月29日（协议）/

2021年6月29日（公告）

冰箱营销公司

2021浦发银行第3

项理财产品

2021浦发银行第4

份理财协议

2021年6月29日（协议）/

2021年6月29日（公告）

古洛尼公司

2021浦发银行第4

项理财产品

2021浦发银行第5

份理财协议

2021年9月6日（协议）/

2021年9月6日（公告）

海信（北京）电器

2021浦发银行第5

项理财产品

该等浦发银行理财产品（不包括2021浦发银行第6项理财产品）总认购金额为人民币3,020,000,000元（相当于约3,452,501,319

港元注2）。

释义

于本公告内，除文义另有所指外，下列词语定义如下：

「2021浦发银行第6份理财

协议」

指

古洛尼公司与浦发银行于2021年9月29日就认购2021浦发银行

第6项理财产品订立的理财协议；

「2021浦发银行第6项理财

产品」

「空调营销公司」

「董事会」

「本公司」

「关连人士」

指

指

指

指

指

根据2021浦发银行第6份理财协议认购的理财产品，产品之主要

条款概述在本公告内；

本公司非全资附属公司青岛海信空调营销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家在中国注册成立的股份

有限公司， 其股份于香港联交所主板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

具有上市规则所赋予的涵义；

「本集团」

「古洛尼公司」

「海信（北京）电器」

指

指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本公司非全资附属公司青岛古洛尼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非全资附属公司海信（北京）电器有限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货币；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规则」 指 香港聯交所证券上市规则；

「中国」

「冰箱营销公司」

指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本公司非全资附属公司广东海信冰箱营销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指 人民币，中国法定货币；

「股东」 指 本公司股东；

「浦发银行」 指

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分行， 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注册成立

的银行；

「该等浦发银行理财协议」 指

于本公告内标题为「该等浦发银行理财协议列表」一节中列示的浦发银

行理财协议，及2021第6份浦发银行理财协议；

「该等浦发银行理财产品」 指 根据该等浦发银行理财协议所认购的理财产品；

「工作日」 指

浦发银行对公业务的通常开门营业日，不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因中国节

假日调整而对外营业的除外）或者其他中国法定节假日；及

「%」 指 百分比。

注：

1.�此金额已按0.83074人民币元兑1港元的汇率由人民币元兑换为港元，仅供说明用途。 概不表示任何港元或人民币金额可能已于

或可于相关日期按上述汇率或任何其他汇率兑换，甚至可予兑换。

2.�此金额为按该等浦发银行理财协议列表内的「公告日期」对应之公告内被使用的汇率由人民币兑换成的港元金额之总和。 该兑

换仅作说明用途，概不表示任何港元或人民币金额可能已于或可于相关日期按上述汇率或任何其他汇率兑换，甚至可予兑换。

承董事会命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段跃斌

中国广东省佛山市，2021年9月29日

于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执行董事为段跃斌先生、贾少谦先生、林澜先生、代慧忠先生、费立成先生及夏章抓先生；而本公司的独立非

执行董事为马金泉先生、钟耕深先生及张世杰先生。

股票代码：000921� � � � � � � � � � �股票简称：海信家电 公告编号：2021-068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股公告-认购理财产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2021年9月29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刊登了

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6.1条关于境内外同步披露的要求，特将公告内容披露如下，供参阅。

特此公告。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29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

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産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ISENSE� HOME� APPLIANCES� GROUP� CO.,� LTD.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21）

须予披露交易

认购理财产品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1年第一次会议以及2020年股东周年大会已分别于2021年3月30日以及

2021年6月25日审议批准了《关于本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在控

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收益为原则，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合计不超

过人民币100亿元委托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

构进行短期低风险投资理财。

兹提述该等光大理财协议，关于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作为认购方）据此向光大理财（作为发

行人）认购理财产品，进一步详情已于本公告内标题为「该等光大理财协议列表」一节中列示。

董事会欣然宣布，于2021年9月29日，本公司（作为认购方）订立2021第10份光大理财协议，以

认购2021第10项光大理财产品，认购金额为人民币100,000,000元（相当于约120,374,606港元注

1）。

本集团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支付该等光大理财协议下的认购金额。

2021第10份光大理财协议本身并不构成本公司根据上市规则第14.06条须予披露的交易。然而，

根据上市规则第14.22条，当该等光大理财协议下的相关认购金额合并计算时，该等光大理财协议下

的交易的相关适用百分比率（定义见上市规则）超过5%�但低于25%。 因此，该等光大理财协议下的

交易按合并计算基准构成本公司的须予披露交易，并须遵守上市规则下的申报及公告规定。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1年第一次会议以及2020年股东周年大会已分别于2021年3月30日以及2021年6月25日审议批准了《关于

本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收益为原则，

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委托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

短期低风险投资理财。

兹提述该等光大理财协议，关于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作为认购方）据此向光大理财（作为发行人）认购理财产品，进一步详情已于

本公告内标题为「该等光大理财协议列表」一节中列示。

董事会欣然宣布，于2021年9月29日，本公司（作为认购方）订立2021第10份光大理财协议，以认购2021第10项光大理财产品，认购

金额为人民币100,000,000元（相当于约120,374,606港元注1）。

本集团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支付该等光大理财协议下的认购金额。 本次认购的光大理财协议的主要条款概述如下：

2021第10份光大理财协议

(1)�认购日期： 2021年9月29日

(2)�产品名称： 阳光天天购180天

(3)�参与方：

(i)�光大理财作为发行人

(ii)�本公司作为认购方

据董事经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所深知、尽悉及确信，光大理财及其最终实益拥

有人均为独立于本公司及其关连人士的第三方。

(4)�产品类型： 固定收益类，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5)�产品风险评级： 较低

(6)�认购本金金额： 人民币100,000,000元（相当于约120,374,606港元注1）

(7)�认购货币： 人民币

(8)�投资期： 180天

(9)�预期年化收益率： 业绩比较基准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6个月银行定期存款基准利率(税后)

(10)�产品投资范围：

本产品主要投资于符合监管要求的固定收益类资产， 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或通

过资产管理产品投资银行存款、同业存单、大额存单、质押式及买断式回购、银

行间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市场发行的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货币市场基金、债券

基金以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认可的其他债权类资产等。

(11)�到期本金收益兑

付：

本金及收益将于投资周期结束日后下一个工作日内划转至认购方约定账户，

如遇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12)�提前终止权：

认购者对本次认购的光大理财产品无提前终止权。为保护认购者利益，光大理

财可根据市场变化情况提前终止本次认购的光大理财产品。

认购之理由及益处

本公司认购银行理财产品的审批程序符合本公司《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认购该等光大理财产品的款项来自本集团的自

有闲置资金，将该等闲置资金用于委托理财有利于提升本集团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而且不会对本集团的日常运作及主要业务发展

以及本公司的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有不良影响。

董事会认为认购该等光大理财产品乃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属公平合理，并符合本公司及股东之整体利益。

上市规则项下之涵义

2021第10份光大理财协议本身并不构成本公司根据上市规则第14.06条须予披露的交易。 然而，根据上市规则第14.22条，当该等光

大理财协议下的相关认购金额合并计算时，该等光大理财协议下的交易的相关适用百分比率（定义见上市规则）超过5%�但低于25%。

因此，该等光大理财协议下的交易按合并计算基准构成本公司的须予披露交易，并须遵守上市规则下的申报及公告规定。

有关本公司及光大理财的资料

本公司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主要从事冰箱、家用空调、中央空调、冷柜、洗衣机、厨房电器等电器产品以及汽车空调压缩机及综合热管理系

统的研发、制造和营销业务。

光大理财

光大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是由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控股的银行理财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一家根据中国

法律注册成立之持牌银行，于联交所上市（股份代号：6818)及上海交易所上市（股份代号：601818)。光大理财主要业务范围为：面向不特

定社会公众公开发行理财产品，对受托的投资和财产进行投资和管理；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理财产品，对受托的投资和财产进行

投资和管理；理财顾问和咨询服务等。

该等光大理财协议列表

协议名称 协议日期/公告日期 认购方 认购的理财产品

2021第1份光大理

财协议

2021年6月7日（协议）/

2021年7月9日（公告）

本公司

2021第1项光大理

财产品

2021第2份光大理财

协议

2021年6月9日（协议）/

2021年7月9日（公告）

冰箱营销公司

2021第2项光大理

财产品

2021第3份光大理财

协议

2021年6月9日（协议）/

2021年7月9日（公告）

冰箱营销公司

2021第3项光大理

财产品

2021第4份光大理

财协议

2021年6月21日（协议）/

2021年7月9日（公告）

本公司

2021第4项光大理

财产品

2021第5份光大理财

协议

2021年7月9日（协议）/

2021年7月9日（公告）

冰箱营销公司

2021第5项光大理

财产品

2021第6份光大理财

协议

2021年8月3日（协议）/

2021年8月3日（公告）

冰箱营销公司

2021第6项光大理

财产品

2021第7份光大理财

协议

2021年8月4日（协议）/

2021年8月4日（公告）

冰箱营销公司

2021第7项光大理

财产品

2021第8份光大理财

协议

2021年8月12日（协议）/

2021年8月12日（公告）

冰箱营销公司

2021第8项光大理

财产品

2021第9份光大理财

协议

2021年9月2日（协议）/

2021年9月2日（公告）

冰箱营销公司

2021第9项光大理

财产品

该等光大理财产品（不包括2021第10项光大理财产品）总认购金额为人民币2,300,000,000元（相当于约2,770,563,965港元注

2）。

释义

于本公告内，除文义另有所指外，下列词语定义如下：

「2021第10份光大理财协

议」

指

本公司与光大理财于2021年9月29日就认购2021第10项光大理

财产品订立的理财协议；

「2021第10项光大理财产品」 指

根据2021第10份光大理财协议认购的理财产品，产品之主要条款概

述在本公告内；

「董事会」 指 本公司董事会；

「本公司」 指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其股份于香港联交所主板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关连人士」 指 具有上市规则所赋予的涵义；

「董事」

「光大理财」

「该等光大理财协议」

「该等光大理财产品」

指

指

指

指

本公司董事；

由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控股的银行理财子公司， 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注册成立的银行；

于本公告内标题为「该等光大理财协议列表」一节中列示的光

大理财协议及2021第10份光大理财协议；

根据该等光大理财协议所认购的理财产品；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货币；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规则」 指 香港聯交所证券上市规则；

「中国」

「冰箱营销公司」

指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本公司附属公司广东海信冰箱营销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指 人民币，中国法定货币；

「股东」 指 本公司股东；

「工作日」 指 中国法定工作日；及

「%」 指 百分比。

注：

1.�此金额已按0.83074人民币元兑1港元的汇率由人民币元兑换为港元，仅供说明用途。 概不表示任何港元或人民币金额可能已于

或可于相关日期按上述汇率或任何其他汇率兑换，甚至可予兑换。

2.�此金额为按该等光大银行理财协议列表内的「公告日期」对应之公告内被使用的汇率由人民币兑换成的港元金额之总和。 该兑

换仅作说明用途，概不表示任何港元或人民币金额可能已于或可于相关日期按上述汇率或任何其他汇率兑换，甚至可予兑换。

承董事会命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段跃斌

中国广东省佛山市，2021年9月29日

于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执行董事为段跃斌先生、贾少谦先生、林澜先生、代慧忠先生、费立成先生及夏章抓先生；而本公司的独立非

执行董事为马金泉先生、钟耕深先生及张世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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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9年3月，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上海莱士” ）与Grifols,� S.A.（“基立

福” ）等签订了《排他性战略合作总协议》（“《战略合作协议》” ）。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的相关约定，

公司于2021年9月29日与基立福下属公司基立福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基立福上海” ）、Grifols�

(HK)� � Limited（“基立福香港” ）签订了《销售、采购、供应和服务协议》（“《协议》” ），公司向基立福

上海、基立福香港采购日常经营所需的血液筛查系统、血液筛查检测试剂和耗材，同时基立福上海、基立

福香港为公司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 《协议》期限为5年，自2021年9月29日至2026年9月28日，《协议》

生效日为2021年9月29日。 《协议》5年总金额约为人民币28,016,116元（不含增值税），其中包括全血

液筛查系统、血液筛查检测试剂、耗材以及相关技术服务费。 本年度预计关联交易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4,700,000元（不含增值税）。

基立福为上海莱士第一大股东， 基立福上海、 基立福香港均为基立福下属公司。 上海莱士董事

Tomás� Dagá Gelabert先生担任基立福的董事、董事会副秘书、基立福集团数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等职务；上海莱士董事David� Ian� Bell先生担任基立福北美总法律顾问、首席企业发展官、基立福集团

数家公司董事会成员等职务。 上海莱士持有基立福的控股子公司Grifols� Diagnostic� Solutions� Inc.

（“GDS” ）45%股权，上海莱士董事兼副总经理徐俊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刘峥先生担任GDS董

事。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

联交易额度在总经理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与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交

易类型

关联

交易

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含5

年）（不含

增值税）

预计2021

年关联交

易金额（不

含增值税）

关联交

易发生

情况

向关联

方采购

产品并

接受关

联方服

务

基 立

福 上

海 、 基

立 福

香港

公司向基立福上

海、 基立福香港采

购日常经营所需的

血液筛查系统、血

液筛查检测试剂和

耗材， 同时基立福

上海、 基立福香港

为公司提供相关的

技术服务。

公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遵

循公平、公允、公正的原则，

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公司

通过对本次采购产品与现

有产品的性能及成本进行

比较分析，并结合同类产品

目前在国内市场的价格进

行对比，确定采购价格。 本

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是合理、

公允的。

28,016,

116

不超过4,

700,000元

首次发

生

合计

28,016,

116

- -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一）基立福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全称：基立福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7月8日

注册资本：100万欧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515号北楼11层1101-1110室（实际楼层10层）

经营范围：医药信息咨询（医疗诊断除外），医药产品相关的技术及物流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营销策划咨询（广告除外）；临床检验分析仪及相关医疗器械类体外诊断试剂的研究、开发，自有技术转

让，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服务；I类、II类、III类医疗器械（限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范围）的批发、进出

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及经营性租赁（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

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基立福持有基立福上海100%股权。

企业简介：基立福上海是一家于2013年7月8日在中国上海成立的外商独资企业。基立福上海为中国

大陆市场的客户提供法规事务、医疗事务、市场营销及技术服务。 此外，自2016年成功获取经营许可证

起，基立福上海作为本地经销商在中国大陆开展诊断仪器的贸易及分销业务。

主要财务指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2021年1-6月，基立福上海实现

收入37,244,290元，净利润648,726元；2021年6月30日，基立福上海总资产75,862,506元，净资产30,

299,233元。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方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1）基立福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26.20%股份，基立福上海为基立福的全资子公司；

（2）上海莱士董事Tomás� Dagá Gelabert先生担任基立福的董事、董事会副秘书、基立福集团

数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等；上海莱士董事David� Ian� Bell先生担任基立福北美总法律顾问、首席企业发

展官、基立福集团数家公司董事会成员等；

（3）上海莱士持有基立福的控股子公司GDS45%股权，上海莱士董事兼副总经理徐俊先生、副总经

理兼董事会秘书刘峥先生担任GDS董事。

（二）Grifols� (HK)� Limited

公司全称：Grifols� (HK)� Limited

成立日期：1994年8月11日

注册资本：400,000,000�港币

注册地址：Units� 1505-7� Berkshire� House,� 25� Westland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 China

经营范围：基立福香港的主要业务是在亚太地区销售诊断产品，包括销售和租赁血液筛查仪器以及

提供相关的维修、维护服务、会计和合规服务。

股权结构：基立福间接持有基立福香港100%的股权。

企业简介：基立福香港设立于香港，提供GDS全面的产品和服务组合。 安全和质量是我们在履行改

善全世界人民健康和福祉的使命时的首要任务。

主要财务指标：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2021年1-6月，基立福香港实现收入406,017,165港币，净

利润13,629,783港币；2021年6月30日， 基立福香港总资产888,532,995港币， 净资产745,323,352港

币。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方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1）基立福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26.20%股份，基立福香港为基立福的下属子公司；

（2）上海莱士董事Tomás� Dagá Gelabert先生担任基立福的董事、董事会副秘书、基立福集团

数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等；上海莱士董事David� Ian� Bell先生担任基立福北美总法律顾问、首席企业发

展官、基立福集团数家公司董事会成员等；

（3）上海莱士持有基立福的控股子公司GDS45%股权，上海莱士董事兼副总经理徐俊先生、副总经

理兼董事会秘书刘峥先生担任GDS董事。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公司与基立福上海、基立福香港签订的《销售、采购、供应和服务协议》，主要是公司向基立福

上海、基立福香港采购日常经营所需的血液筛查系统、血液筛查检测试剂和耗材，同时基立福上海、基立

福香港为公司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

1、销售和购买

在协议期限内，基立福上海、基立福香港向上海莱士销售并供应，且上海莱士向基立福上海、基立福

香港购买血液筛查系统和血液筛查检测试剂，以及所有相关的必要耗材。 产品如下：

（1）Procleix?� PANTHER?� System（全自动核酸检测分析系统）；

（2）PROCLEIX� Reagent� Preparation� Incubator� 250（孵育器）；

（3）Procleix� Xpress?� Pooling� System（样本处理系统）；

（4）NAT�Manager� 1.2（核酸检测管理软件）；

（5）Procleix?� Ultrio?� Elite� Assay（乙型肝炎病毒、丙型肝炎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2型)核

酸检测试剂盒(TMA-化学发光法)）；

（6）Quaero� Tip（Quaero吸头）。

2、技术服务

在协议期限内，基立福上海、基立福香港为上海莱士提供与产品有关的技术服务；基立福上海、基立

福香港应就血液筛查系统为上海莱士提供电话和现场支持 （预防性维护和故障解决服务）。 基立福上

海、基立福香港应每年向上海莱士免费提供2次“操作员培训”课程。 上海莱士有权指定不超过4名操作

员进行免费培训。 超出上述约定的培训服务外将按协议约定每次人民币19,500元（不含增值税）收费。

3、对价

（1）产品价格经双方一致同意。 定价以合理、公允为原则，价格符合同类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价格。

《协议》5年总金额约为人民币28,016,116元（不含增值税），其中包括全血液筛查系统、血液筛查检测

试剂、耗材以及相关技术服务费。

（2）双方同意，上海莱士应在基立福上海、基立福香港（和/或由指定的账单代理代表基立福上海、

基立福香港）开具的发票之日起的六十（60）日内向基立福上海、基立福香港支付产品价格。

（3）基立福上海、基立福香港（和/或其指定的账单代理）应以人民币向上海莱士开具所有产品的

发票，且上海莱士应以发票币种支付在本协议项下的款项。

（4）基立福上海、基立福香港直接供应和/或通过物流合作伙伴（视情况而定）向上海莱士供应血

液筛查系统、血液筛查检测试剂和耗材。

4、协议期限和终止

（1）本协议自生效日起完全生效，并在其后的五（5）年内持续有效（期限自2021年9月29日至2026

年9月28日）。 协议期限届满后，经双方事先书面同意可续展本协议。

（2）如果《战略合作协议》因任何原因而终止，则经相关方书面通知，本协议可提前终止，并即时生

效。

四、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根据上海莱士与基立福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约定之交易行为，公司与关联方基

立福上海、基立福香港发生的交易为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血液筛查系统和血

液筛查检测试剂能更好地满足公司生产质量和研发相关检测数据可靠性的要求， 进一步提升公司检测

系统的自动化水平，提高检测数据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实现公司更高水平的质量管理。

《协议》约定的定价原则和履行方式遵循了市场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

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五、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1年年初至2021年9月28日，公司与基立福上海、基立福香港未发生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为

首次发生；公司与基立福全资子公司 Grifols� Worldwide� Operations� Limited（“基立福全球” ）发

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163,807,296.25美元。（该事项为公司及下属公司与基立福下属公司签订的《独家

代理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6日、2021年1月22日及2021年2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六、风险提示

本次协议的履行可能因不可抗力或其他原因而变更、中止或终止；另外，本次关联交易涉及进出口

贸易，可能存在汇率波动风险、交货期延迟等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我们事前认真审阅了相关材料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充分了解，协议产

品用于公司血液筛查、检测所需，我们认为本次下属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主营业务协同

发展的需要，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及下属公司的主要业务不

会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协议约定的定价原则和履行方式遵循了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规则的规定。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为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主要

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协议的定价原则和履行方式遵循了市场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八、备查文件

1、《销售、采购、供应和服务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